附件

吉县殡葬服务机构收费公示
收费单位：吉县民政事业综合保障中心（吉县殡葬服务中心）
	殡葬基本服务收费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计费单位
	收费管理形式
	收费依据
	服务内容
	服务标准、等级和规格
	减免政策
	备注
（可附照片）

	遗体存放和冷藏
	冷藏：100元/间/具/天(当天存放不足12小时，以半价收取)；
不冷藏：80元/间/具/天（当天存放不足12小时,以半价收取)。
	元/间/具/天
	政府定价
	《吉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吉县民政局调整吉县殡仪馆部分殡葬服务收费标准的回复》吉发改发〔2025〕39号
	分冷藏和不冷藏
	按天计费，不足12小时按半价收费（具体内容以文件规定为准）
	持有我县户籍证明，遗体实行火化的居民（包括在异地死亡遗体已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经县以上公安部门出具火化证明或火化通知的无名尸体。可减免遗体存放费100/80元（具体内容以当地减免政策规定为准）
	

	遗体接运
	300元/具/次(接运里程为吉县县域范围内，超出县域外每公里加收2元)
	元/具/次
	政府定价
	《吉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吉县民政局调整吉县殡仪馆部分殡葬服务收费标准的回复》吉发改发〔2025〕39号
	包含本地区遗体的抬尸、装卸、运输、消毒、普通纸棺，实行政府定价；跨区域运输遗体另按相关规定办理。
	接运里程为吉县县域范围内，超出县域外每公里加收2元
	持有我县户籍证明，可减免遗体接运费300元（具体内容以当地减免政策规定为准）
	

	遗体火化
	800元/具(干骨、12周岁及以下儿童火化收费标准减半)
	元/具
	政府定价
	《吉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吉县民政局调整吉县殡仪馆部分殡葬服务收费标准的回复》吉发改发〔2025〕39号
	包括遗体消毒、遗体火化、骨灰清理、骨灰装袋。
	800元/具
	持有我县户籍证明，可减免遗体火化费800元（具体内容以当地减免政策规定为准）
	

	骨灰寄存
	120元/格/年(首年免除12个月寄存费)
	元/格/年
	政府定价
	《吉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吉县民政局调整吉县殡仪馆部分殡葬服务收费标准的回复》吉发改发〔2025〕39号
	包括骨灰(骨灰盒)的安放、安全、整洁、配套保养等服务。
	120元/格/年
	持有我县户籍证明，可减免骨灰寄存费120元（具体内容以当地减免政策规定为准）
	




	殡葬延伸服务收费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计费单位
	收费管理形式
	收费依据
	服务内容
（可选）
	服务标准、等级、规格
	减免政策
	备注
（可附照片）

	1号告别厅
	3天以内(含3天)：1500元；超过3天：每天加收800元(不足1天的按1天计算)。

	元/天

	政府指导价
	《吉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吉县民政局调整吉县殡仪馆部分殡葬服务收费标准的回复》吉发改发〔2025〕39号
	告别厅及配套设施设备的租用和服务
	257.628平米
配套设施：实木浮雕告别棺（大1台），液压升降送尸车1辆，手推车1辆，空气净化设备1套，瞻仰棺1台
	
	不得另外收取水电费，取暖费，空调费，保洁费等。

	2号告别厅
	3天以内(含3天)：900元；超过3天：每天加收500元(不足1天的按1天计算)。

	元/天

	政府指导价
	《吉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吉县民政局调整吉县殡仪馆部分殡葬服务收费标准的回复》吉发改发〔2025〕39号
	告别厅及配套设施设备的租用和服务
	190.4平米
配套设施：实木浮雕告别棺（小1台），液压升降送尸车1辆，手推车1辆，空气净化设备1套，瞻仰棺1台
	
	不得另外收取水电费，取暖费，空调费，保洁费等。

	守灵间
	300元/天
	元/天
	政府指导价
	《吉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吉县民政局调整吉县殡仪馆部分殡葬服务收费标准的回复》吉发改发〔2025〕39号
	守灵间及配套设施设备的租用和服务
	
	
	不得另外收取水电费，取暖费，空调费，保洁费等。

	休息室
	120元/天(不足1天的按1天计算)
	元/天
	政府指导价
	《吉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吉县民政局调整吉县殡仪馆部分殡葬服务收费标准的回复》吉发改发〔2025〕39号
	休息室的租用
	
	
	不得另外收取水电费，取暖费，空调费，保洁费等。




	减免优惠政策公示

	项目名称
	类型
	补贴标准（元）
	原项目金额（元）
	减免优惠后金额（元）
	享受对象
	办理流程
	补贴资金
来源
	减免优惠
政策名称
	减免优惠
政策文号
	咨询
电话
	备注
（可附照片）

	殡葬专用车遗体接运费(含抬尸费、消毒费)
	免除
	
	300元/具/次(接运里程为吉县县域范围内，超出县域外每公里加收2元)
	0
	具有我县户籍、遗体实行火化的居民(包括在异地死亡遗体已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经县以上公安部门出具火化证明或火化通知的无名尸体。
	(一)符合上述条件的，持以下材料到县殡仪馆申请办理有关事项:
1.逝者生前身份证、户口本或其他合法户籍证明;
2.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3.医疗卫生机构、公安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原件。
(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户籍所在地有“公营”殡仪馆且在当地火化符合免除规定的，在结算费用时，由“公营”殡仪馆直接免除相关费用;在异地死亡遗体已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符合免除规定的，经办人先付费，后凭借死亡证明、火化证明以及基本殡葬服务费发票(原件)等到免除对象户籍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办理相关免除手续，免除的费用不超过当地免除标准。
(三)殡仪馆凭借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对无名尸体火化产生的费用据实申报，经主管民政部门审核后，由同级财政部门核定补助。
	
	《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免除全县城乡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通知》
	吉政办发〔2024〕9号
	0357-3997233
	

	
	
	
	
	
	
	
	
	
	
	
	

	遗体存放费(含三天以内冷藏费);
	免除
	
	冷藏：100元/间/具/天(当天存放不足12小时，以半价收取)；
不冷藏：80元/间/具/天（当天存放不足12小时,以半价收取)。
	0
	具有我县户籍、遗体实行火化的居民(包括在异地死亡遗体已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经县以上公安部门出具火化证明或火化通知的无尸体。
	(一)符合上述条件的，持以下材料到县殡仪馆申请办理有关事项:
1.逝者生前身份证、户口本或其他合法户籍证明;
2.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3.医疗卫生机构、公安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原件。
(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户籍所在地有“公营”殡仪馆且在当地火化符合免除规定的，在结算费用时，由“公营”殡仪馆直接免除相关费用;在异地死亡遗体已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符合免除规定的，经办人先付费，后凭借死亡证明、火化证明以及基本殡葬服务费发票(原件)等到免除对象户籍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办理相关免除手续，免除的费用不超过当地免除标准。
(三)殡仪馆凭借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对无名尸体火化产生的费用据实申报，经主管民政部门审核后，由同级财政部门核定补助。
	
	《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免除全县城乡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吉政办发〔2024〕9号
	0357-3997233
	

	遗体火化费(含一次性纸棺);
	免除
	
	800元/具
	0
	具有我县户籍、遗体实行火化的居民(包括在异地死亡遗体已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经县以上公安部门出具火化证明或火化通知的无名尸体。
	(一)符合上述条件的，持以下材料到县殡仪馆申请办理有关事项:
1.逝者生前身份证、户口本或其他合法户籍证明;
2.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3.医疗卫生机构、公安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原件。
(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户籍所在地有“公营”殡仪馆且在当地火化符合免除规定的，在结算费用时，由“公营”殡仪馆直接免除相关费用;在异地死亡遗体已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符合免除规定的，经办人先付费，后凭借死亡证明、火化证明以及基本殡葬服务费发票(原件)等到免除对象户籍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办理相关免除手续，免除的费用不超过当地免除标准。
(三)殡仪馆凭借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对无名尸体火化产生的费用据实申报，经主管民政部门审核后，由同级财政部门核定补助。
	
	《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免除全县城乡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通知》
	吉政办发〔2024〕9号
	0357-3997233
	

	火化无名尸体的各项殡葬费用全部免除。
	免除
	
	
	0
	经县以上公安部门出具火化证明或火化通知的无名尸体。
	(一)符合上述条件的，持以下材料到县殡仪馆申请办理有关事项:
1.逝者生前身份证、户口本或其他合法户籍证明;
2.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3.医疗卫生机构、公安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原件。
(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户籍所在地有“公营”殡仪馆且在当地火化符合免除规定的，在结算费用时，由“公营”殡仪馆直接免除相关费用;在异地死亡遗体已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符合免除规定的，经办人先付费，后凭借死亡证明、火化证明以及基本殡葬服务费发票(原件)等到免除对象户籍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办理相关免除手续，免除的费用不超过当地免除标准。
(三)殡仪馆凭借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对无名尸体火化产生的费用据实申报，经主管民政部门审核后，由同级财政部门核定补助。
	
	《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免除全县城乡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通知》
	吉政办发〔2024〕9号
	0357-3997233
	

	
	
	
	
	
	
	
	
	
	
	
	



收费单位服务电话：0357-3997233                                 监督举报电话：12315
说明：1.殡葬服务机构要本着“应报尽报”的原则，按照本公示参考样式，全面完整填报并公示本单位提供的“殡葬基本服务收费”“殡葬延伸服务收费”“殡葬用品价格”“公墓收费”“骨灰堂收费”“殡葬服务套餐价格”“减免优惠政策”等所有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依据和销售的殡葬用品价格、计价单位、产地、等级、材质等情况，不得以其他任何理由在公示之外加收费用；
2.殡仪馆、公墓、骨灰堂外包服务商或租用殡仪馆、公墓、骨灰堂场所的第三方机构提供殡葬服务和寄售殡葬用品，视同殡仪馆、公墓、骨灰堂经营行为，按照“应报尽报”的原则一并公示，不得以其他任何理由在公示之外加收费用；
3.本公示参考样式可根据实际情况作相应修改；推出服务销售套餐的，要完整公示每一套餐服务销售各要素的详细情况。

